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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3125  
主旨：轉知有關教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終局停聘處分之教師，停聘期間可否在外自行就  
業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1/04/11 09:40:50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有關受終局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不發給待遇     
，除不得在任何學校從事兼任、代理、代課及其他教學     
或輔導工作外，尚無不許於上開範圍外工作之限制。惟教師於是段期間，與學校間聘約  
為停止執行之狀態，仍具教師身分，故倘有違反教師法相關行為規範之情事，仍得依規  
定處置。     
二、本案陳閱後公告周知，並於相關會議宣導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杜昭瑩 送陳/會 111/04/11 17:20:42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有關受終局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不發給待遇     
，除不得在任何學校從事兼任、代理、代課及其他教學     
或輔導工作外，尚無不許於上開範圍外工作之限制。惟教師於是段期間，與學校間聘約  
為停止執行之狀態，仍具教師身分，故倘有違反教師法相關行為規範之情事，仍得依規  
定處置。     
二、本案陳閱後公告周知，並於相關會議宣導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柯明樹 決行 111/04/12 08:13:24  
如擬   


